
 

福建理工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校高教〔2024〕5 号 

 

关于组织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025 年度 
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根据《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 年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要求，为做好我校组织结题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关于结题对象：2020 年（含）以来立项的各类省教育

科学规划课题，在此范围内尚未完成研究任务的，自动延期，

无需提交延期申请；2019 年及之前立项且未结题的各类省规

划课题，已由省教科规办撤销立项资格，不接受结题申请。 

2.关于结题要求：课题组应按材料清单分别准备纸质版、

电子版结题材料（原则上不超过 120 页），并确保纸质材料

与电子材料信息一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后果由课题组自行

承担。成果鉴定工作由课题组自请（非本课题组）专家进行，

需有两名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级职称（其中一名为正高级职称）

的专家鉴定。结题成果、材料要求详见省教科规办结题工作

通知（附件 1）。 



3.关于材料报送：纸质材料用 A4 纸双面印刷，先不要

装订，到校高教中心盖章后，扫描成 PDF文件后再装订成册。

需提交材料包括：1)结题材料纸质版（盖章后装订胶装成册，

一式一份）、2)结题材料电子版（盖章后扫描成 PDF 文件,命

名为“立项批准号+福建理工大学+负责人姓名+常规/专项/

委托课题”）、3）《课题结题信息汇总表》盖章纸质版（负责

人所在部门/学院盖章）、4)《课题结题信息汇总表》电子版

（excel）。 

以上结题材料，开学期间请于 2025 年 6 月 27 日前报送

至行政楼 1208 由校高教中心审核、盖章、汇总并统一报送；

暑假期间，请集中于 8 月 13 日当天报送。 

联系人：潘老师，电话：22863651/18650710400 

 

附件：1.《福建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

展 2025 年课题结题工作的通知》 

2.材料装订格式 

3.结题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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